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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2/2021_2022__E6_B0_B4_

E5_88_A9_E9_83_A8_E5_c80_322030.htm 水利部关于印发《水

利部政务公开暂行规定》的通知（水办[2006]205号）部机关

各司局、水电局、综合事业局、水文局、移民局： 《水利部

政务公开暂行规定》已经水利部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第二

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各单位

在贯彻执行《水利部政务公开暂行规定》的工作中，有何意

见和经验，请及时报告部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二

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水利部政务公开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水

利部政务公开工作，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水利行政

事务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，促进依法行政，根据有关

法律法规和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行

政务公开的意见》（中办发[2005]12号），结合水利部实际，

制定本规定。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水利部在依法履行行政管

理职能过程中，依据法律、行政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，向管

理和服务对象以及社会公众公开相关信息的活动。 第三条 政

务公开坚持严格依法、全面真实、及时便民的原则。 对依照

法定职权进行公共行政管理事项，除本规定第十一条所列免

予公开的情况外，都应予以公开。 第四条 公开事项在增加、

变更、撤销或终止时，要及时公布并做出说明。 第五条 依法

应当公开而未公开的事项，不得作为实施行政管理的依据。 

第六条 水利部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水利部政

务公开工作，研究决定水利部政务公开工作重大事项，领导

小组办公室设在办公厅。 水利部实行政务公开工作责任制。



各单位负责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政务公开工作，单位主要负

责人承担本单位政务公开的组织领导责任。 驻部监察局负责

水利部政务公开工作的监督检查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